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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新法上路，有何改變 



為什麼要繳稅？為什麼要繳稅？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稅收是財政收入中最重要
的來源



租稅法定原則租稅法定原則

• 人民納稅之義務，係依據法律就稅捐
主體、客體、課稅基礎、稅目、稅
率、納稅方法、納稅期間及稅捐減免
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



稅的種類稅的種類



不論對象、金額大小都要稅不論對象、金額大小都要稅 ??
答： 不一定
例如：綜合所得稅

        106 年免稅額每人 88,000 元

        標準扣除額          90,000 元

        薪資特別扣除額 128,000 元，合計 306,000 元         

• 全年薪資所得 306,000 元以下者，免納綜合所得稅。

• 超過者，則應依法申報納稅。



免 稅 額免 稅 額

額度

每人 88,000 元

  

滿 70 歲每人 132,000 元

  ( 僅限直系尊親屬 )

對象

納稅義務人本人

納稅義務人配偶

納稅義務人受扶養親
屬



扣 除 額扣 除 額
種類

一般扣除額

    1. 標準扣除額 ( 單身 90,000 元，夫妻合併 180,000
元 )

    2. 列舉扣除額

特別扣除額

方法

Step1 「標準扣除額」和「列舉扣除額」二者取高

Step2  再扣除「特別扣除額」



列舉扣除額細項列舉扣除額細項
捐贈：所得總額 20% 或全額

保險費：每人 24,000 元

醫藥及生育費：未受限

災害損失：未受限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每戶 300,000 元

         ( 需扣除利息收入 )

房屋租金支出：每戶 120,000 元



特別扣除額細項特別扣除額細項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128,000元

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每戶270,000元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128,000元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每人25,000元
   (限納稅義務人的子女,不含1.空中大學、空中專校2.五專前3年)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每人25,000元

   



課 稅 級 距課 稅 級 距
級距 綜合所得淨額 x 稅率 - 累進差額 = 全年應納稅額

1 0~540,000x5%-0

2 540,001~1,210,000x12%-37,800

3 1,210,000~2,420,000x20%-134,000

4 2,420,000~4,530,000x30%-376,600

5 4,530,000~10,310,000x40%-829,600

6 10,310,000 以上 x45%-1,345,100



不報稅不繳稅不報稅不繳稅
會被罰嗎？會被罰嗎？



有處罰規定喔！有處罰規定喔！
•罰鍰：行為罰、漏稅罰。 (微罪不舉 )

•滯納金→ 2日， 1％， 15％。

•移送強制執行→扣押銀行存款、扣押薪
資、查封拍賣財產。

•禁止財產處分→不得移轉或設定他項權
利。

•限制出境→個人 100萬；營利事業 200萬。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新法上路的改變新法上路的改變  



施行日期： 106 年 12 月 28
日• 立法目的：

• 保障賦稅人權

• 維護人民基本生存權利

• 課稅公平

• 正當法律程序



公平合
理課稅

強化納稅者
救濟保障

基本生活
費不課稅

落實正當
法律程序

設置
納稅者權利
保護組織

五大方向



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基本生活
• 納稅者所得在基本生活費用以下不課稅

財政部每年會
依據行政院主
計處總處資料
公告費用標準

申報 106 年綜
合所得稅時就

可以適用



基本生活費標準
• 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主管機關參

照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最近一年全國
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

• 105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全
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 276,981 元
，換算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為 166,000 元。
( 註：尚未公告 )



基本生活費不受課稅

• 指納稅者按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
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
算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其依所得
稅法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本人、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免稅額、標準扣除額或列舉
扣除額二者擇一之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合計數之金額部分，得自納稅者當年度
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維持基本所需生活費不受課稅
例 1 ，單身：

• 該戶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總額 (A)

    166,000 元 ×1 人 =166,000 元

•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免稅額 88,000 元 + 標準扣
除額 90,000+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28,000=306,000(B)

• A<B ， A 未超過 B ，因此不受影響



例 2 ，一家 5 口，有配偶及 3 名子女，單薪，採標準扣除額

( 一 ) 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總額

    16.6 萬元 ×5 人 =83 萬元 (A)

( 二 ) 免稅額 44 萬 + 標準扣除額 18 萬 + 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 12.8 萬 =74.8 萬元 (B)

• A-B=8.2 萬元， A 超過 B ，差額得自納稅者當年度綜合所
得總額中減除。

    納保法實施後：

→ 扶養親屬越多的申報戶與低所得家庭，可享更多
的減稅利益



租稅減免法案應舉行公聽會租稅減免法案應舉行公聽會
落實公眾參與及監督落實公眾參與及監督

Launch Internet Explorer Browser.lnk

施行前

施行後

立法院主管機關
研擬法案

主管機關
研擬法案

公聽會 立法院

----------------

----------------

----------------

----------------



租稅法定主義租稅法定主義
第 3 條

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義務。

前項法律，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包括自治條例。

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僅得解釋

法律原意、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

事項，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

捐。



量能課稅原則量能課稅原則
第 5 條

 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

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

依「負擔能力」（經濟之給付能力）課稅，非依
「受益程度」

租稅優惠為量能課稅原則之例外或特別規定。



租稅優惠不得過度租稅優惠不得過度
第 6 條

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

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

過度。

租稅優惠之擬訂，業務主管機關應於送立法院審議

前舉行公聽會，並提出稅式支出評估。

  稅式支出，指政府為達成經濟或社會目標，利用免稅額、
扣除額、稅額扣抵、免稅項目、稅負遞延或優惠稅率等租稅
減免方式，補貼特定對象之措施。



落實正當法律程序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Launch Internet Explorer Browser.lnk

一、 動調啟 查 書面通知調 事由及範圍查

職權調 、有利不利均應注意查

三、課稅處分 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

推計課 不罰稅

二、調 階段查 代理人、輔佐人、錄影、錄音

違法調 證據不得據以課查 稅



正當程序保障正當程序保障
第 10 條 

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納稅者妥適必要之協助，並確

保其在稅捐稽徵程序上受到正當程序保障。

意義：

涉及人民權利之運作，俾保障人民有合理、公平參

與及異議之權利。具體內涵包括陳述意見、稅捐調

查正當程序 (§11-12) 、應合法取得課稅或處罰之證

據、閱覽卷宗 (§13) 及稅捐調查、保全與欠稅執行應

符合比例原則 (§15) 等。



稽徵機關人員之調查稽徵機關人員之調查
第 11 條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人員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其調查方法須合

法、必要並以對納稅者基本權利侵害最小之方法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別有明文

規定者外，負證明責任。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人員違法調查所取得

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課稅或處罰之基礎。但違法取得證

據之情節輕微，排除該證據之使用明顯有違公共利益者，

不在此限。



受調查者之權利受調查者之權利
第 12 條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於進行調查前，除通知調

查將無法達成稽徵或調查目的者外，應以書面通知被調

查者調查或備詢之事由及範圍。被調查者如委任代理

人，該代理人應於接受調查或備詢時，出具委任書。

被調查者有選任代理人或偕同輔佐人到場之權利，並得

於其到場前，拒絕陳述或接受調查。但代理人或輔佐人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逾時到場或未到場者，不在此

限。



受調查者之權利受調查者之權利 (§12)(§12)

被調查者得於告知稅捐稽徵機關後，自行或要求稅捐稽

徵機關就到場調查之過程進行錄影、錄音，稅捐稽徵機

關不得拒絕。但有應維持稅捐調查秘密性之正當理由，

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

稅捐稽徵機關有錄影、錄音之需要，亦應告知被調查者

後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調查程序稅捐稽徵機關調查程序

   應行注意事項   應行注意事項第 10點

被調查者得於告知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稽核組（以

下簡稱調查機關）後，自行或要求調查機關就調查之過程進

行錄影、錄音，調查機關不得拒絕。但有應維持稅捐調查秘

密性之正當理由，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

調查機關有錄影、錄音之需要，亦應告知被調查者後為之。

第 11點

調查人員就調查之過程進行錄影、錄音，應自調查開始時起

錄，迄調查結束時停止，連續為之。每次調查前，應朗讀調

查之日、時及處所，如已派案，應一併朗讀案號及案由。



禁止過度原則禁止過度原則

第 15 條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人員依職

權及法定程序進行稅捐調查、保全與欠繳應納

稅捐或罰鍰之執行時，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

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納稅者權利侵害最少之

適當方法為之。



減責事由減責事由
第 16 條

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

處罰。

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

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稅捐稽徵機關為處罰，應審酌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納稅者之資力。

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為罰鍰處分無裁量權者，不
適用前揭規定。 ( 施 §6)



課稅處罰須以書面 課稅處罰須以書面 (§11)(§11)
稅捐稽徵機關為稅捐核課或處罰前，應給予納稅者事先說明

之機會。但有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或行政罰法第 42 條但書所

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稅捐稽徵機關所為課稅或處罰，除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97 條所

定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記明理由外，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

法律依據。

前項處分未以書面或公告為之者，無效。未敘明理由者，僅

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正之；得不經訴願程序者，僅得於向

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

所得稅法第 81條及營業稅法第 42條之 1，得以公告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
之填具及送達。



推計課稅推計課稅
第 14 條

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基礎，經調查仍不能確定或調查費用

過鉅時，為維護課稅公平原則，得推計課稅，並應以書面敘

明推計依據及計算資料。

稅捐稽徵機關推計課稅，應斟酌與推計具有關聯性之一切重

要事項，依合理客觀之程序及適切之方法為之。

推計，有二種以上之方法時，應依最能切近實額之方法為

之。

納稅者已依稅法規定履行協力義務者，稅捐稽徵機關不得依

推計結果處罰。



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核課資料之權利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核課資料之權利

第 13 條

納稅者申請復查或提起訴願後，得向稅捐稽徵機關或受理訴

願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與核課、裁罰有關資

料。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稅捐稽徵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行政程序

法第 46 條第 2 項或訴願法第 51 條所定情形之一，並具體敘
明

理由者外，不得拒絕或為不完全提供。



財政資料及解釋函令公開財政資料及解釋函令公開
財政資料

解釋函令

所得分配級距與其相應之稅捐負擔比例
全體國民持有之不動產筆數
稅式支出情形。
其他有利於促進稅捐公平之資訊。 ( 第 8 條 )

原則均應公開
未經公開，不得作為他案援用
每 4 年檢視有無違反法律或增加法律所無之納稅義務
    ( 第 9 條 )



調整租稅規避法律效果，調整租稅規避法律效果，

落實公平合理課稅落實公平合理課稅
原則
應補徵稅額
加徵 15% 滯納
金
加計利息
不另處罰

  例外
申報或調查時，有
下列情形之一，致短
漏核定稅捐，按逃漏
稅捐處罰
隱匿重要事項
虛偽不實陳述
提供不正確資料



實質課稅與租稅規避責任實質課稅與租稅規避責任
第 7 條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

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

平原則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

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

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

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

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

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實質課稅與租稅規避責任實質課稅與租稅規避責任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

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納稅者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而

免除。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者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租稅規

避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

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第 3 項之滯納金，按應補繳稅款 15% 計算；並自該應補繳稅

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

之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實質課稅之加計利息實質課稅之加計利息
本法第 7 條第 7 項加計利息之規定，指按應補繳稅款加計利

息，不包括本法或其他稅法加徵之滯納金；所稱原應繳納期

限屆滿之次日，依下列規定：

一、依法應由納稅者申報並自行繳納之稅捐，為規定申報期
間屆滿日之翌日。

二、依法應由納稅者申報並由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徵收或核定
免稅之稅捐，為規定申報期間屆滿日之翌日。

三、依法應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收
之稅捐，為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日之翌日。

( 施 §5)



財政部財政部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
蒐集各界蒐集各界納稅者保護基本政策之諮詢意見

學者專家
公會團體
相關政府
    部門代表

辦理事項

採行方式
相關政府部門代表、公會
、團體或學者專家，政府
部門代表之比例不得超過
1/3

研擬納稅者權利保護基
本政策、計畫、教育宣導
及執行結果檢討。
協調各機關間有關納稅
者權利保護事宜。
檢討租稅優惠及依本法
規定應公開資訊之執行情
形。

(第 19
條 )



設置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 協助民眾迅速解決紛爭

採行方式

由稽徵機關指定具備
專業能力及相當層級
担任納稅者權利保護
官，在機關網路上公
告納保官姓名及聯絡

方式，便利民眾
查詢運用

     辦理事項

協助納稅者進行稅捐
爭議之溝通與協調。
受理納稅者之申訴或陳
情，並提出改善建議。
於納稅者依法尋求
救濟時，提供必要
之諮詢與協助。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納稅者權利保護官
第 20 條

稅捐稽徵機關應主動提供納稅者妥適必要之協助，並以

任務編組方式指定專人為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事項

如上頁。

納保官於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得為必要之調查。

稅捐稽徵機關應將納保官之姓名及聯絡方式報財政部備

查，並於網站公告之；人員有所變動時，亦同。

辦理情形，財政部得隨時派員抽查之，並列入年度稽徵

業務考核項目。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

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所稱稅捐爭議，指納稅者與稅捐稽徵機關於稅捐調查程序或復

查 ( 包括訴願法第 58 條第 2 項重審或經行政救濟撤銷重核 )階
段因稅捐稽徵所生之爭議。但不包括民事及刑事爭議。

納稅者認稅捐稽徵機關行政違失、違反正當調查程序，致損害
其權利，或其他涉及行政權益維護，得申訴或陳情。

納稅者提起行政救濟時，得申請納保官相關書狀例稿、法令、
案例資料、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相關資料搜尋方
法、行救法令及程序有關事項之諮詢與協助。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

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納保官行使職權時，得為必要之調查：

一、調閱相關卷宗資料。

二、向納稅者、原查單位查詢有關事項或請提供資

        料。

三、通知納稅者及權責單位派員到場說明。

權利保護事項應由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管轄。無管轄權
者，應移送有管轄權之稽徵機關辦理。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

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納保官應就處理結果，針對案情、具體處理意見及法規
依據，以簡明、肯定、親切、易懂之用語答復納稅者。

納稅者之建議有採行之必要性及可能性，惟因法令限制
未便採行，得敘明理由建議相關單位研究改進或研擬修
法參考。

協調程序中所為說明於協調不成立後，不得作為後續處
分、復查或行政爭訟認定之基礎。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

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納稅者申請權利保護事項，應提申請書或言詞申請紀錄：

一、申請人姓名及身分證明。

二、申請人有代理人、代表人者，其姓名及身分證明。

三、申請權利保護事項。

四、證據資料。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辦理

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
納稅者申請權利保護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
    正。

二、同一權利保護事項之申請事由，曾經辦理並已明確回復
    處理結果，仍重複申請。

三、非權利保護事項。

四、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或其他與法院實體確定判決有
    同一效力之情形。



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提高訴願決定公信力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不得少於 2/3 ，
並應具有法制、財稅或會計之專長 ( 第 17 條 )

提高訴願審議委員會外部委員人數

設置稅務專業法庭

落實專業審理
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設稅務專業法庭
由取得稅務案件專業法官證明書之法官審理
    ( 第 18 條 )



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納稅者在訴願或行政訴訟過程中得追加或變更
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透過同一救濟程序一
次性解決紛爭。

簡化救濟程序

課稅處分經行政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日起，逾 15 年仍未
能確定應納稅額者，不得再行核課。避免課稅關係長
期處於不確定，影響納稅者權益
。 ( 第 21 條 )

避免課稅關係久懸未決



納稅者行政救濟之保障納稅者行政救濟之保障
第 21 條

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經復查決定後提起行政爭訟，於訴願審
議委員會決議前或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追加或
變更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應予審
酌。其由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依職權發現課稅處分違法
者，亦同。

前項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應提出答辯書狀，具體表明對於該追
加或變更事由之意見。

行政法院對於納稅者之應納稅額，應查明事證以核實確認，在
納稅者聲明不服之範圍內定其數額。但因案情複雜而難以查明
者，不在此限。



納稅者行政救濟之保障納稅者行政救濟之保障

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復查或訴願決定提出行政爭訟
之案件，其課稅處分、復查或訴願決定自本法施行後
因違法而受法院撤銷或變更，自法院作成撤銷或變更
裁判之日起逾十五年未能確定其應納稅額者，不得再
行核課。但逾期係因納稅者之故意延滯訴訟或因其他
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及罰鍰等，準用前項
規定。



賦稅人權 讚讚起來

賦稅人權 讚讚起來租稅正義為你
在

租稅正義為你
在



The End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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